
法治社会中的权 力和权利定位

这条原则还包含着这样一个意蕴
:

当我们大力倡导法治
、

实现法治
、

视法治为一种非常重

要的治国方略的同时
,

我们也应保持一个清醒的认识
,

即法律调整的局限性和有限性
,

有一些

领域是法律所无法或暂无法涉及的领域
,

而应该留给其他社会规范去调整
。

保留这样的调整空

间
,

发挥多种社会规范的调整功能和作用
,

更有利于法治的实现
,

而不是相反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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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 学 和 医 学

慕 携

近读商务出版的一部 《世界医学史 》
,

忽然发现 医学与法学颇有不少相似或可比之处
。

例如
,

二

者都是人类最古老的实用学科 (另一门学科是神学
,

在我们这里已不时兴
,

姑不论 )
,

与我们的 日

常生活联系紧密 ; 医学旨在治疗人体
,

法学注重管束行为
。

意大利波伦亚大学乃世界最古老的大学
,

其中医学法学比翼齐飞
。

医学家们埋头诊释希波克拉底的著述
,

法学家们则精心研究查士丁尼的法

典
。

直到今天
,

对于 医生和法律家的训练和管理仍有相近之处
。

实习课是法学院也是医学院的重要

课程 ;病例分析与案例分析一样是锻炼分析与解决问题能力的有效途径
;
开业执照是医生也是律师

行业之前必须获取的
,

在许多国家
,

医生与律师是两种高收入职业
;
与之相适应

,

培养这二者的医

学教授和法学教授薪水也比他们其他专业的同事要高
·

⋯⋯

上述种种多半是西方的情况
,

中国似乎略有不同
。

在这儿
,

现代型的医学与法学均属舶来品
,

但

显然西医比起西法来地位要稳固得多
;
文革时大学医学系和法学系命运的鲜明反差说明了这一点

。

还有一事至今通行无碍但却颇令人疑惑
:

许多未学过法律的复转军人来到法院充任法官
,

可是为什

么国家不把他们安置到医院充任医生呢 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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